
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4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但公司资产规模、合并报

表范围将发生变化。以定价基准日为基础，预计本次交易将影响2016年净利润为

-1,000万元左右（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二、本次交易的支付对价为丰林集团股份，若未来股价发生大幅波动，公司 

所持有的丰林集团股票可能存在价值变动的风险。 

三、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审核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四、由于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尚未完成对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因

此本公告中涉及的财务数据、预估结果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最终数据将以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为准。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及丰林集团将

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2015年 12月 16日，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华股份”、

“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向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并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的议案》，公司拟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清远威利邦”）和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封开威利邦”）

股权转让给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林集团”）（具体内

容详见 2015-076 号临时公告）。后续，公司与丰林集团就此次股权转让事项进

行了商务谈判并形成具体交易方案。2016年 3月 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和封开

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股权并参与认购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威华丰产林发展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

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

案》。公司拟以参与认购丰林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发行价格为 8.11元/

股）出售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封开威利邦和清远威利邦股权。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其关联

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

上市公司关联方的情形的，视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威华股份将

成为丰林集团持股5%以上的股东，从而视同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未达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四）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需获得公司及丰林集团股东大会批准。由于构成丰林集团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

易还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8月8日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1233号 

办公地址：广西南宁市白沙大道22号 

法定代表人：崔建国 

注册资本：46,891.2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71889201XR 

经营范围：园林设计，营林造林，林产品销售（国家专控除外），中密度纤

维板生产，各种人造板的深加工、木制品、家俱、办公用品、建筑材料等自产产



品的生产、销售及各种人造板、木制品、家俱、办公用品、建筑材料的进出口、

批发；代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ITED（丰林国际有限公司）(持股

48.94%)，实际控制人为刘一川。 

（二）交易对方的主要业务：主营业务为中纤板、刨花板等人造板的生产销

售以及营林造林业务。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其关联

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

上市公司关联方的情形的，视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威华股份将

成为丰林集团持股5%以上的股东，从而视同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除此之外，丰林集团与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之前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对方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133.01 203,283.67 

负债总额 41,219.56 27,630.92 

资产净额 177,913.45  175,652.75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82,239.97 119,947.42 

净利润 5,074.18 8,584.2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 

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和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封开威利邦 

公司名称 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封开县长岗镇旺村管理区 

注册资本 1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高平富 



成立日期 2007 年 5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225661547767M 

经营范围 

收购、加工、销售；木材；种植速生丰产林。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威华股份直接持有其92.17%股权，威华股份控股子公司广东威华

丰产林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华丰产林”）持有其7.83%股权。 

2、清远威利邦 

公司名称 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清远市源潭镇建材陶瓷工业城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谢岳伟 

成立日期 2002 年 10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802743679309F 

经营范围 
造林工程设计，人造板、家具、木材、木材制品的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威华股份直接持有其92.40%股权，威华股份全资子公司台山市威

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山威利邦”）持有其7.60%股权。 

（三）交易标的运营情况 

交易标的目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 

（四）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1、封开威利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1月31日 

(未审计) 

2015年12月31日 

（经审计合并） 

2015年12月31日 

（经审计母公司） 

应收帐款 15,119,086.18 19,136,799.34  19,136,799.34  

其他应收款 3,272,876.62 19,635,469.49  2,269,876.62  

资产总额 439,895,616.47 551,636,435.83   520,909,797.15  

负债总额 116,052,702.45 243,766,681.24   242,454,625.52  

净资产 323,842,914.02 272,621,194.59   278,455,171.63  

 2016年1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7,182,723.36 378,115,915.05   375,673,851.71  

营业利润 
-5,471,423.38 

                 

-15,585,303.11 
 -13,221,495.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612,257.61 -3,364,246.54   -1,712,946.50  



2、清远威利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1月31日(未审计) 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 

应收帐款 16,098,546.56                   18,768,450.35 

其他应收款 4,304.04 4,304.04 

资产总额 280,926,166.85  304,223,281.58  

负债总额 61,724,036.26  237,322,376.12  

资产净额 219,202,130.59  66,900,905.46  

 2016年1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9,800,537.37  214,975,258.07  

营业利润 37,433,611.06 -20,201,196.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0,201,225.13  -14,500,852.22  

说明： 

(1）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清远威利邦和封开威利邦于2016年1月份

分别实施了债权转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2015-082号公告。 

(2)2016年1月，清远威利邦将持有的辽宁威利邦9%股权、河北威利邦9%股权、阳春威利

邦15%股权（投资成本分别为辽宁威利邦900万元、河北威利邦900万元、阳春威利邦600万元）

转让给威华股份，转让价格分别为辽宁威利邦2,790万元、河北威利邦2,934万元、阳春威利

邦600万元，产生的投资收益分别为辽宁威利邦1,890万元、河北威利邦2,034万元,合计3,924

万元。 

(3) 2016年1月,封开威利邦转让了所持有的封开县威华速生林有限公司70%股权，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4)封开威利邦和清远威利邦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五）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1、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诉讼、

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它情形。 

2、截止本公告日, 清远威利邦和封开威利邦存在以土地、房产、机器设备

等资产为威华股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后续，威华股份将尽快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 

3、威华股份不存在为交易标的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威华股份于评

估基准日应收封开威利邦往来款 49,334,079.38 元，应收清远威利邦往来款



9,069,820.49元，上述应收款项已在交易协议中作出具体安排。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年3月10日，公司与子公司威华丰产林、台山威利邦分别与丰林集团签

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威华丰产林发展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广西丰林木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丰林集团拟采用分别向威华股份和台山威利邦、威华股份和威

华丰产林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法持有的清远威利邦和封开威利邦100%股权。 

各方同意，以 2016年 1月 31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并以

丰林集团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共同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 

清远威利邦 100%股权的预评估值约为 29,693.41 万元（其中，资产基础法

下预估值为 29,693.41万元，收益法下预估值为 23,680.00万元，最终选定以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清远威利邦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封开威利

邦 100%股权的预评估值约为 34,562.02 万元（其中，资产基础法下预估值为

34,562.02万元，收益法下预估值为 28,920.00万元，最终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作为封开威利邦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经各方协商，清远威

利邦 100%股权和封开威利邦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总额分别预估为 24,230万元和

29,620万元。合计交易总额预估为 53,850万元。各方将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结果，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标的资产最终的转让价格。 

（二）支付方式 

丰林集团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交易对价，发行股

份的价格为 8.1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丰林集团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定价基准日为丰林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股份数量总额根据以下方式确定：丰林集团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总

额=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格总额÷本次交易丰林集团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股



票价格。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 12个月。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丰林集团

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丰林集团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

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排。 

（三）过渡期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标的公司股权在过渡期内

发生的根据资产交割审计报告确定的相应损益由股权出让方享有和承担。 

（四）其他相关安排 

1、公司同意于资产交割日当日，封开威利邦对威华股份于评估基准日账存

的 49,334,079.38元应付款项中的 1,200万元，清远威利邦对威华股份于评估基

准日账存的 9,069,820.49 元应付款项中的 800 万元，自动转为威华股份对丰林

集团的履约保证金（合计 2,000 万元），用以担保威华股份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

义务和责任。 

2、丰林集团同意自资产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封开威利邦应向威华股份

支付于评估基准日账存的 49,334,079.38 元应付款项中的 37,334,079.38 元。清

远威利邦应向威华股份支付于评估基准日账存的 9,069,820.49 元应付款项中的

1,069,820.49元。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台山威利邦、威华丰产林将放弃提名丰林集团

董事候选人的权利。 

（五）协议生效条件 

交易协议经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经

丰林集团、威华股份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后即

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所处的人造板产业存在着结构性产能过剩及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形，

公司根据上述市场发展情况，拟逐步收缩中纤板业务，盘活相关资产。上述资产

的置出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公司的资产结构。同时，公司于近期披露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拟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方式介入稀土产品、氯化锂、电池级单水

氢氧化锂、电池级碳酸锂的生产销售等新能源、新材料领域，逐步实现公司业务



的战略转型。 

本次交易预计对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六、后续安排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继续就本次交易的相

关事项与各方进一步磋商，待交易价格最终确定后，交易双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

议，并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 

（一）《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交易双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

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威华丰产林发展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四）交易双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

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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